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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民輔考－地政士考試  

土地登記實務 

110 年 

一、甲、乙、丙三人分別共有一地，丙將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予丁並辦畢登記；

嗣於抵押權存續期間甲訴請法院裁判分割，丁亦同意分割，於判決確定後甲

與丙受配土地，乙則未受配土地。問：當甲至登記機關申請共有地判決分割

登記時，乙、丙與丁之權利應如何處理？試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等規定分析

之。 

【擬答】 

(一)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07 條第 1 項規定，分別共有土地，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

設定抵押權者，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，該抵押權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

後各宗土地之上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該抵押權僅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

得之土地上： 

1.抵押權人同意分割。 

2.抵押權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。 

3.抵押權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。 

(二)丙分得之土地上存有乙、丁之抵押權，且乙之抵押權順序優先於丁 

1.甲、乙、丙三人分別共有一地，丙將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予丁；嗣後甲訴

請法院裁判分割，丁亦同意分割，且丙受有土地分配。因此依土地登記規則

第 107 條規定第 1 項但書規定，該抵押權僅轉載於丙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。 

2.又依民法第 824 條第 3 項規定，以原物為分配時，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，

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，得以金錢補償之。 

3.再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00-1 條規定，應受金錢補償者，申請人應就其補償金

額，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土地，同時為應受補償之共有人申請抵押權登

記，且該抵押權次序優先於土地登記規則第 107 條第 1 項但書之抵押權。故

本題中，未受不動產分配而受有補償金之乙，就其補償金額，對甲、丙所分

得之不動產，有抵押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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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故本題中，未受不動產分配而受有補償金之乙，就其補償金額，對甲、丙所

分得之不動產，有抵押權。 

5.綜上所述，甲分得之土地上存有乙之抵押權；丙分得之土地上存有乙、丁之

抵押權，且乙之抵押權順序優先於丁。 

 

二、何謂註記登記？登記機關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第 2 項規定於土地登記

簿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「辦理塗銷登記中」之立法目的與法律性質各為何？

試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等規定分析之。 

【擬答】 

(一)註記登記 

依登記原因標準用語規定，註記，係指在標示部、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其他

登記事項欄內註記資料之登記。 

(二)規定於土地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「辦理塗銷登記中」之立法目的與法律

性質 

1.目的： 

國家為達成某種政策目的，於必要時由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於相關土地之

登記簿標示部上揭露一定資訊，以達到喻知、提醒相關機關或一般民眾之效

用，避免其權益受損，以及達到定紛止爭之效果。 

2.性質： 

依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判字第 28 號判決意旨，註記原則上不生不動產之取

得、設定、喪失及變更之效力。準此，註記為非關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

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事項。至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上所為之註記究為行政

處分或為事實行為，端視作成註記之原因事實是否足以使註記發生法律效果

而定。 

3.本題之註記為一事實行為： 

本題中，登記機關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第 2 項規定，於土地登記簿其他

登記事項欄註記「辦理塗銷登記中」，因其並無生任何之法律效果，僅係陳

述一個事實，因此該註記非屬行政處分，而係事實行為，為一觀念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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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甲將其地設定抵押權予乙並辦畢登記，嗣登記機關因故疏忽而遺漏該抵押權

登記之記載；之後，丙不知其情就該地設定登記取得第一順位抵押權。未久，

登記機關發現該地原已登記乙之抵押權，乃更正回復其為第一順位抵押權人、

並塗銷更正丙為第二順位抵押權人；對此，丙援引「公信力」而認為登記機

關不得塗銷其第一順位抵押權登記。則登記機關之處置是否適法？丙之主張

有無理由？試依據土地法與土地登記規則等規定分析之。 

【擬答】 

(一)登記機關之處置違法 

1.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，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，於登記完畢後，發見登記

錯誤或遺漏時，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，不得更正。登記錯

誤或遺漏，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，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

者，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。又依行政院 56 年 10 月 4 日台訴字第 7767 號

令意旨，若更正事項涉及原登記以外之人之權利關係，應由該第三人會同聲

請，如第三人有所爭執即應依法訴請司法機關審判以資解決。從上述可推導

出，即該登記之更正，以不妨礙原登記之同一性為原則，以符信賴保護原則。

且若對該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爭執時，應依法訴請司法機關審判，以資解

決。 

2.本題因該土地上已存有丙之抵押權登記，因此登記機關不得逕行更正，將乙

之抵押權補為登記記載。蓋因若將丙之抵押權塗銷，更正為乙之抵押權，則

已妨礙原登記之同一性，故為保障相信登記效力之丙，登記機關不得逕行更

正。 

(二)丙之主張有理由 

1.依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，依土地法所為之登記，有絕對效力。所謂絕對效力，

是指為保護善意第三人起見，將登記事項賦予絕對真實之公信力，若善意第

三人因信賴登記而依法取得之土地權利，任何人不可加以推翻，以建立土地

登記的公信力，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，其變動之效力，不因原

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。 

2.本題，係因登記機關之疏漏而導致此種實際情形與登記情形不符之狀態，且

丙亦於善意不知情之情況下，相信登記簿所載，而將抵押權登記完畢。是以

丙得主張其為善意第三人，應受任何人不得推翻該登記之保護。因此登記機

關不得再更正，以建立土地登記的公信力，故丙之主張有理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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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乙可對登記機關請求損害賠償 

1.依土地法第 68 條規定，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，由該地政機關

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，不在此限。

前項損害賠償，不得超過受損害時之價值。 

2.本題，甲設有第一順位之抵押權與乙，亦有辦畢登記程序之事實，應可認乙

對其第一順位抵押權之存在有信賴保護利益；惟嗣因登記機關之疏漏，造成

乙無法成為第一順位之抵押權人之結果，此為可歸責於登記機關之事項，故

乙可向登記機關請求所受損失之賠償，惟該損害賠償不得超過受損害時之價

值。 

 

四、甲、乙兩人各自所有 A 與 B 地相互毗鄰，茲甲因申請建造執照而發生與乙土

地之地界線界址糾紛。甲乃向登記機關申請鑑界複丈，則登記機關於受理後，

應如何辦理？若甲對於鑑界結果有異議時，應如何為救濟？又乙若對於該鑑

界結果亦有異議時，應如何為救濟？試依據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等規定分析

之。 

【擬答】 

(一)登記機關辦理鑑界複丈之程序 

1.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11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前段規定，登記機關受理複丈

申請案件，應予收件，經審查准予複丈者，隨即排定複丈日期、時間及會同

地點，填發土地複丈定期通知書，交付申請人並通知關係人。申請人於複丈

時，應到場會同辦理。 

2.又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21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2 項規定，複丈人員實地

測定所需鑑定之界址點位置後，應協助申請人埋設界標，並於土地複丈圖上

註明界標名稱、編列界址號數及註明關係位置。且該鑑界測定之界址點應由

申請人及到場之關係人當場認定，並在土地複丈圖上簽名或蓋章。 

(二)甲對鑑界結果有異議時之救濟 

1.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2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，申請人對於鑑界結果有異

議時，得再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敘明理由，向登記機關繳納土地複丈費申請

再鑑界，原登記機關應即送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派員辦理後，將再

鑑界結果送交原登記機關，通知申請人及關係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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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故甲得再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敘明理由，向登記機關繳納土地複丈費申請再

鑑界。 

(三)乙對鑑界結果有異議時之救濟 

1.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21 條第 3 項規定，關係人對於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

二百二十一條第一項之鑑界或再鑑界結果有異議，並以其所有土地申請鑑界

時，其鑑界之辦理程序及異議之處理，準用前述申請再鑑界及對再鑑界結果

有異議時之規定。 

2.綜上所述，若乙對鑑界或再鑑界之結果有異議，並以其所有之土地，申請鑑

界時，應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敘明理由，向登記機關繳納土地複丈費申請再

鑑界。 

3.請無息退還所繳納之簽證保證金。 


